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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是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第“技术委员会“测量、控制及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所

制定的IEC 61010-2-010《实验室用材料加热设备的特殊要求》和第1号修改单（1996年）制定的，本标

准等同采用IEC 61010-2-010:1992和第1号修改单。本标准应与IEC 61010-1配合使用。GB 4793. 1-

1995已等同采用T IEC 61010-1的1990年版和1991年的第1号修改单，但未采用1995年的第2号修

改单，为保证标准间的协调一致，本标准与IEC 61010-1配合使用，IEC 61010-1的内容可参考GB
4793.1一1995。

    测量、控制及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标准由两部分组成。第1部分为一般要求，第2部分为各产

品的特殊安全要求．

    本标准中写明“适用”的部分，表示IEC 61010-1中的相应条文适用于本标准；本标准中写明“代替”

或“修改”的部分，以本标准中的条文为准；本标准中写明“增加”的部分，表示除要符合IEC 61010-1的
相应条文外，还必须符合本标准中增加的条文。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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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前言

    1)由所有对此特别关切的国家委员会参加的技术委员会制定的IEC有关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或

协议，尽可能接近地表达了对所涉及的问题在国际上的一致意见。

    2)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推荐的形式供国际上使用，并在此意义上为各国家委员会所接受。

    3)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IEC希望所有国家委员会在其国内情况允许的范围内应采用IEC标准

的内容作为它们国家委员会的规定。IEC推荐的标准与相应国家标准之间的任何分歧，应尽可能在国家

标准中明确说明。

    本标准由IEC/TC66技术委员会（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制定。

    本标准具有符合IEC导则104安全出版物的地位。

    本标准的文本以下列文件为依据：

│DIS         │ 表决 报告  │

│66E (CO )10 │ 66E(CO)16 │

    有关表决批准本标准的全部情况可在上表所示表决报告中查到．

    本标准应结合IEC 61010-1使用。IEC61010-1是由1990年第1版、1991年的第1次修改单和1995

年第2号修改单组成。IEC 61010-1未来的版本或修改稿已在研究中。

    本标准补充或修改了IEC 61010-1的相应条款，以便于成为IEC标准：实验室用材料加热设备的特

殊要求。

    IEC 61010-1的某些分条款在本标准中虽未作重述，但仍适用本标准。在本标准中有“增补”、“修

改”或“替代”之处，IEC 61010-1中相关的要求、试验要求或注释也应适用。

    本标准中使用下列印刷字体：

    — 要求：罗马体，

    — 注：小号罗马体；

    — 试验规范：斜体；

    — 第3章中定义的用于本标准的术语：小号罗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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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 目的

    除下述内容外，IEC 61010-1的该章均适用．

1.1 该条用以下内容代替：

    本标准仅适用于材料加热用电动实验室设备，这里材料加热是设备唯一的功能或若干功能之一。

1.1.2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 实验室加热和通风设备；

    — 消毒设备；

    — 操作人员可以进人的加热设备，即当设备的门关闭时其中的空间足够容纳操作人员的设备。

2 引用标准

IEC 61010-1的该章均适用。

3 定义

    除以下内容外，IEC 61010-1中的该章均适用：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3.7.101 3级污染 pollution degree 3

    导电污染或非导电污染形成的导电，它是可以预料的冷凝造成的。

4 试验

    除下述内容外，IEC 61010-1的该章均适用：

4.3.2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注：在未确定情况下，试验应在多于一个的条件组合下进行。

4.3.14 该条用以下内容代替：

    正常使用条件下，装载规定材料的设备，在使用说明书允许的正常使用下，将被加人最少的适量材

料，包括空载。在有疑问的情况下，试验应在一种以上的负载条件下进行。

44.2.10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如果填人过量或不足量的规定的热传导介质能引起危险（见1-2)，那么将

在适当的情况下（见9.5和11.4)，进行过载或空载试验，或这两种情况的试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f监任检验检痊总局2001一11一02批准 2002-06-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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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2 用以下内容替代第二段：

    除了加热设备（见第9章）的表面受热外，无论设备是由于传热还是由于接近热元件而受热，设备表

面或零件的温度在环境温度40'C（见1.4)时不能超过105̀C,

5 标志和文件

    除下述内容外，IEC 61010-1的该章均适用：

5.1.2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 防护的程度如果有要求，应按照IEC 60529(见11.6),

5.1.3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条款c）加人以下注释：

    注：如果接通后1 min或更短时间，实际功率和电流有可能比标示的最大额定功率和电流大得多，瞬间最大值应被

        标在支架上最大额定功能或电流的后面。

5.1.6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条款f)加人以下内容：

    对于干燥箱和类似的设备，有门的设备的每一边应有“开”状态的指示。

5.2.101 通过高允许电流的设备

    对于非永久连接的设备，如果设备的允许电流超出6.3.1.2或6.3.2.2的极限，但对永久连接的设

备在极限之内，那么对电源应有非永久连接的警告标志。标志应在连接电源的端子的外表上或旁边，替

告也应在安装说明书中被重复。

    IEC 61010-1表1中的符号14是一个合适的警告标志，但鉴于使用设备的不同国家可能对此标志

不了解，应该用适当的语言印刷警告标志．

    合格性用目测法检查。

5.4.3 该条用以下内容修改：

    在第一个破折号后增加：

    — 如果从设备上落下的热零件会造成危险，例如，门打开时，要有不能在易燃材料表面安装设备

的警告。

    用以下内容替换第三个破折号的内容：

    — 接通电源，当永久接通电源时，必需的警告和声明是必要的（见5.2.101)，对设备中危及人身

的可触及零部件（见6.1.101）应声明需要安装剩余工作电流断路器。

    在最后一个破折号后增加：

    — 任何干燥设备（见5.4.3.101)，

    — 如果加热材料能产生危险气体，安装说明书对排出系统要有必要的替示，并附加与材料的安全

温度相关的装置的温度范围等（见5.4.1的相应条款）。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5.4.3.101 干燥

    如果在潮湿的条件下运输或贮存后，设备可能达不到本标准的全部安全要求，安装说明书应规定干

燥设备恢复到正常条件的操作周期。说明书应包括这个警告，即设备在干燥过程中不能被假定已达到本

标准所有的安全要求．

    注：在6.8试验前对干燥也有要求，这些试验需要在环境温度和操作温度两种情况下进行。它有利于干燥过程的完

        成和在环境温度下进行 6.3和6.8的试验及再在操作温度下重复进行试验．

    合格性用目测法检查。

5.4.4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 当可触及零部件（见6.1.101）会产生人身伤害时，对操作人员要增加专门的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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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由材料加热（见1.1）引起的任何可能的爆炸、内爆、释放有毒或可燃气体等危险的警告；

    — 规定的适合使用的热传导介质，如用于加热槽的液体。

5.4.4.101 清洁和消除污染

    文件应指出：

    — 如果在设备表面或内部发生有害材料泄漏，那么使用者有责任进行适当的消除污染的工作．

    — 制造商要对清洁、必要的位置、消除污染以及用于清洁和消除污染的材料的类别名称给出

建议．

    以下文字应在文件中写明：

    “使用者如使用制造者未推荐的清洁和净化方法，应对照制造者所提供的方法，以保证此方法不会

损坏设备。”

    如果制造商声明某项目可用蒸气消毒消除污染，该项目应在表1A中给出的至少一个时间一温度

下可以承受蒸气消毒．
    注

  ‘1制造者应参照国际公认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该手册1994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发布，手册包括了消

        除污染使用、稀释、特性和可能的应用的资料。也可参照国内相应准则。

    2 当实验室加热设备及其附件被维护、修理、更换时，清洁和消除污染是必要的防护措施。制造商还应该向使用者

        证明上述过程已进行过。

                                  表1A 时间一温度条件

│绝对压力│ 相 应 蒸 气 温 度      │ 最小保持时间    │

│    kPa ├────┬────┤          min   │
│        │额定温度│ 范 围    │                │

│        │    ℃  │    C   │                │

│325     │ 136.0   │ 134- 138 │ 3               │

│250     │ 127.5   │ 126- 129 │ 10              │

│215     │ 122.5   │ 121一 124│ 15              │

│175     │ 116.5   │ 115一 118│ 30              │

│注：“最小保持时间”指污染物在蒸气温度下的时间│

    合格性用目测法检查。

5.4.5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如果主电源线使用高温或其他专用电缆，说明书中应注明只能用等效的电缆替换。

    说明书应详细说明，负责人检查安全所必需的过热或液面保护装置的有效操作方法，并说明实施检

查的周期（见9.5).

6 电击的防护

    除下述内容外，IEC 61010-1的该章均适用。

6.1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6.1.101 实验室加热设备的例外情况

    如果正确操作干燥箱或加热炉，危险带电零部件是可以接触的，否则将不允许，这样的部位有：

    — 需要连续接触的部分（如干燥箱的传输部分和加热炉的炉膛）；

    — 用于观察或插人传感器、探针的孔；

    — 一必须保持恒定的操作温度以防止被处理的材料受到热冲击，因此在炉门打开时被接触的加热

件等能量保持不变。

    在上述情况下，如果以下条件能够达到，允许接触内部的危险零部件：

    — 危险带电零部件由一个通过剩余电流控制断路器的电路保护器提供电源，断路器在变化电流

为30 mA或更少时将切断电源，或者在安装说明书中详细说明，设备必须连接一个装有类似断路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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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

    — 警告标志提醒潜在危险，并在危险部位装指示灯；

    — 导电的传输皮带、炉套筒等要与保护导体端子连接；

    — 使用说明书应注明，操作人员必须防止电击，包括可能同时接触的危及人体的零部件和零部件

连接的保护导体端子，并说明怎样达到上述要求．可采取以下方法中的一个或几个，如绝缘工具，绝缘服

装，站在绝缘地板上，连接保护导体端子的零件的屏蔽板等，以使操作人员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可以接触

零部件。

    合格性用目测法检查。

6.2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在第一段后增加以下注释：

    注：如果接触材料的试验指或探针没有合适的绝缘保护（见 6.4中的注），那么就不能接触任何金属零部件．

6.3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如果安装说明书详细说明了干燥过程（见5.4.3. 101)，此过程应在6. 3测量之前进行。干燥后马上

进人2h恢复期，在此期间设备要断电，并持续到试验进行之前。

    设备在室温下进行测量。如果怀疑在最高操作温度下允许极限可能被超过，应在最高温度和使用的

较高温值下进行相关测量。

63.1.2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在第一个破折号后增加以下内容：

    永久连接设备的电流值是这些数值的1.5倍。

6.3-2.2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在第一个破折号后增加以下内容：

    永久连接设备的电流值是这些数值的1.5倍。

6.4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在注后增加以下内容：

    尽管陶瓷在室温下可提供满意的电绝缘，但它的绝缘性能在高温下减弱，这不仅是由于它们对机械性损坏敏感，也

因为在高温下它们变成导电体，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能被导电材料污染。

6.8.2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对设备的干燥过程的规定（见5.4.3.101）对潮湿预处理不适用。

6.8.3 该条用以下内容修改：

    用以下内容代替第一段第二句。

    如果安装说明书详述了干燥过程（见5.4.3. 101)，这个过程要在6.8.4试验之前完成。于燥后在设

备断电的情况下马上进人2h恢复期，然后试验在恢复期后的1h之内完成。

    试验过程中设备不工作。如果对设备是否能在最高操作温度下通过特殊的试验有疑问，那么试验应

在最高操作温度下重复进行。

6.10.，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在第一个破折号后加一个新的破折号：

    — 如果电线可能接触设备的发热零部件，那么它应由合适的耐热材料制成〔参见5.4.5)，并且是

不可拆卸的，除非设备在它会遇到的最高温度下使用时带有一个输人额定值装置。在后一种情况下，相

应的电源连接器应有同样的高温额定值，并用合适的耐热材料导线安装。

了 机械危险的防护

IEC 61010-1的该章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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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耐机械冲击和碰摘

IEC 61010-1的该章均适用。

9 设备的温度限制和防止火的鉴延

除下述内容外，IEC 61010-1的该章均适用。

该条用以下内容修改：

用以下内容替换第二段的第一行：

如果由于功能原因需要易接触到的表面，无论是由于传热还是由于靠近热零部件而受热，则允许

该条用以下内容代替：

过温保护

如果温度控制系统、加热器、冷却装置、搅拌器或其他零部件出现单一故障条件，可能通过设备的某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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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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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一零部件或被处理的材料的过热而引发危险，那么一个非自动复位的过温保护装置或系统应切断引起

危险的加热设备和其他零部件的能源。

    如果不足量的导热液体可能引发危险，自动或非自动的液位保护装置应切断可能引发危险的加热

设备或其他零部件的电源。

    设备的整体或相关的零部件用下列方法之一切断电源：

    — 对于单相设备，通过一个简单电极装置或系统；对于由温度控制系统过温保护装置控制的零部

件，切断温度控制系统的反相导体的电源，

    — 对于多相设备，由一个简单的装置或系统断开所有的相，或断开对每一个相的单独的装置或

系统；

    — 一个装置或系统可从电源上断开所有的电极。

    注

    1 如果出现安全标准规定的单一故障条件，单极过温保护装置将启动．从电源电极上断开相关零部件的过温保护

        装置具有优点，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提供保护，这样的情况是：某一出现故障的零部件（如隔离电源的接地零件）虽

        未减弱它的工作及安全性，但可能增加温度控制系统失效带来危险（见1. 2)的可能性．

    2 在为加热材料设计的设备上，危险（见 1. 2)可能由过热的被处理的材料或过热的热传导介质（主要在加热槽里）

        引起，象过热设备零部件本身引起的危险一样。因此，可能需要安装高水平的安全系统以防止设备的单一故障

        条件。

    3 某些情况下，加热介质（如槽中的液体或炉中的气体）的温度下降可能引起危险（见1. 2)。如果一个温度控制系

      统失效，导致过温保护装置的操作，第二个温度控制系统可能被启动以保持安全温度，除非过温保护装置启动。

    用来装易燃材料的设备，也用来操作或导热，过温保护装置或系统应保证，当直接按照制造商的说

明书安装时，流体不能超过9. 2表3中正常使用或单一故障条件中指定的温度。

    注：正常使用（指使用中遵循制造商的说明书）包括每一个可调节的过温保护装置的正确安装。由于使用自身的工

        具而造成的装置的安装错误会引起单一故障条件，因此要遵照制造商的使用说明对过温保护装置或系统的每

        一个单一故障条件进行试验。

    保证安全的过温保护装置要与每个温度控制系统完全分离，该要求不仅对温度传感器，而且包括所

有的控制触点和线路。无论控制是通过温度、压力、液位、气流或其他方式，都要满足14.3的要求。

    可调节的过温和液位装置只能借助于工具来调节。

    合格性通过目测法并对4.4.2. 9和4.4.2.10进行故障试验来检查。

10 耐热

IEC 61010-1的该章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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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流体的危险

IEC 61010-1的该章均适用。

防辐射（包括激光源）、声压和超声压

IEC 61010-1的该章均适用。

防气体释放、娜炸和内垠

除下述内容外，IEC 61010-1的该章均适用。

13.2.1 该条用以下内容修改：

13.2.1 零部件和受热材料

    用以下内容替换第1段：

    如果零部件在过热或过载时易于爆炸且未提供压力释放装置，或者设备设计为处理可能爆炸或内

爆的材料，仪器上应配备对操作人员的防护措施（见7.5).

13.3 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13.3.101 真空炉的内爆

    真空炉将装人保护装置以防护内爆对操作人员和环境产生的影响。

    合格性通过目测法检查设备和设计资料，有疑问时，可通过引发内爆来检查。

14 元器件

    除下述内容外，IEC 61010-1的该章均适用。

14.3 该条用以下内容进行代替：

    过温保护装置在单一故障条件时启动应

    — 被组装并试验过以确保功能可靠；

    — 规定中断用于电路中的最大电压和电流。

    — 规定零件和材料的温度被限制，装置不超出表3的相关温度范围，同时见4.4.4.2。如果可行，

在单一故障条件下，将为操作人员提供检查装置或系统的功能。使用说明书中应详述常用的检查方法和

检查的周期。

    注：对于可调节的装置或系统的检查，通常在安装过温保护装置以达到比温度控制系统的温度低的情况下进行．对

        不可调的装置或系统也不能作为液位保护装置．必须在暂时超过温度控制系统的温度时实现自动复位。

    用于实现过温保护的液位装置将遵循与过温保护装置或系统同样的要求。

    合格性通过了解装置的工作原理和单一故障条件下对设备性能进行充分可靠的试验来检查（见4.

4)．操作的次数如下：

    一一对非复位的装置操作一次，

    — 对非自动复位的装置，除熔断器外，操作10次，每次操作后复位；

    — 对自动复位的液位装置操作200次．

    注：为防止设备损坏，采用强制冷却和间断进行的方法．

    试验期间，复位装置在每一单一故障条件出现时都要动作，非复位装置只动作一次。试验后，复位装

置在多个单一故障阻止动作的条件下将不显示危险信号。

15 联锁防护

IEC 61010-1的该章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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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除下述内容外，IEC 61010-1的附录内容均适用。

                            附 录 D

                        （标准的附录）

在设备内和印刷线路板上的电气间除、爬电距离和试验电压的表格

    除下述内容外，IEC 61010-1的附录D内容均适用。

D2.1该条增加以下内容：
    增加以下注1:

    如果受热材料的存放逐渐减小距离，则建议增加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对应 3级污染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的指定值

    见表D101、表D102和表D103，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见表D104、表D105和表D106，对于爬电距离如果D2不满足

    （见 D8）则见表 D107.

    增加新表D101至表D107:

D5.2 采用非均匀结构时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电气间隙的计算用以下新内容替换最后一段的最后

一句：

    如果爬电距离低于最小值，将其升至最小值。

    对1级污染，最小爬电距离是0. 1 mm，对2级污染，最小爬电距离是0. 2 mm（见IEC 60664表 I），

对 3级污染，最小爬电距离是0. 8 mm（见表D101至表D106),

                                  表 D101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 － － 一 一 一 3级污页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设备类别（过电压类别）I

工作电压

（有效值

或直流）

  高至

    V

爬电距离

材 料 组 别

试验电压

    V

电气间隙

IRC>600 】IRC> 400

      l

  （见注）

IRC> 100

冲击峰值

1. 2/50 tLs

有效值

50/60 Hz

  直流或

50/60 Hz

1 min 峰值1 min

0.8

0.8

0.8

0.8

1.5

1.7

2.0

2.2

4. 2

8.6

1.9

2.2

2.5

4.7

9.5

16.0

330

500

800

1 500 1 150

2 500 1 350 1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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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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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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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工作电压大于630 V，材料组，，要求CTI>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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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电压

（有效值

或直流）

  高至

    V

表 D102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3级污染

            设备类别（过电压类别）I

  爬电距离 ｝
试验电压

    V

电气间隙 材 料 组 别

IRC>600 IRC> 400

      ，

  （见注）

IRC> 100

冲击峰值

1. 2/50 ps

有效值

50/60 Hz

1扭to

  直流或

50/60 Hz

峰值 1 min

  50

100

150

300

600

1 000

0.8

0.8

  500

  800

1 500

2 500

4 000

1 150

1 350 1 900

2 200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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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工作电压大于630 V，材料组，，要求CTI>175.

工作电压

（有效值

或直流）

  高至

    v

表D103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3级污染

          设备类别（过电压类别）a

  爬电距离 ｝

电气间隙 材 料 组 别

试验电压

    v

IRC>600 I IRC>400

      ，

  （见注）

IRC>100

冲击峰值

1. 2/50 8.s

有效值

50/60 Hz

直流或

50/60 Hz

1 min 峰值1 min

1 500 1 150

p
o

口

U

 
 
 
 
 
 

：

曰．
二

﹄．

一

  50

100

150

300

600

1 000

0.8

0.8

2 500 1 900

4 000 2 200 3 100

6 000 3 250 4 600

8 000 4 350 6 150

7

0

2

2

6

0

L

2．

2．

4．

8．

14

注：工作电压大于 630 V，材料组I，要求CT7）17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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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04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工作电压│        3级污染                                                           │

│（有效值│ 设备类别（过电压类别）I                                                   │

│或直流）├────┬───────────────┬────────────────┤

│  高至  │电气间隙│ 爬电距离                      │试验电压                        │

│    V   │    nlm │    nl饥                      │    V                           │

│        │        │材 料 组 别                      │                                │

│        │        │      I │      I │      万  │ 冲 击 峰 值     │ 有 效 值   │ 直 流 或   │

│        │        │IRC>600 │ IRC>400 │  （见注）│ 1. 2/50 jas │ 50/60 Hz│ 50/60 Hz│

│        │        │        │        │IRC> 100  │            │  1 min │  峰值  │

│        │        │        │        │          │            │        │  1 min │

│  50    │ 0.8     │ 3.0     │ 3.4     │ 3.8       │  530       │  370   │  530   │

│  100   │ 0.8     │ 3.6     │ 4.0     │ 4.1       │  800       │  490   │  700   │

│150     │ 0.8     │ 4.0     │ 4.4     │ 5.0       │1 200       │  700   │  900   │

│300     │ 1.4     │ 7.6     │ 8.4     │ 9.4       │2 400       │1 310   │ 1 850   │

│600     │ 2.9     │ 15.2    │ 17.2    │ 19.0      │ 4 000       │2 180   │ 3 080   │

│1 000   │ 5.9     │ 25.0    │ 28.0    │ 32.0      │ 6 400       │3 480   │ 4 930   │

│注：工作电压大于630 V．材料组I，要求CTI>175,                                        │

表D105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3级污染

          设备类别（过电压类别）Y

工作电压

（有效值

或直流）

  高至

    V

爬电距离

材 料 组 别

试验电压

    V

电气间隙

IRC> 600 IRC > 400

      ，

  （见注）

IRC> 100

冲击峰值

1. 2/50 ps

有效值

50/60 Hz

1 min

直流或

50/60 Hz

  峰值

  1 min

100

150

300

1 280

2 400 1 310 1 850

4 000 2 180 3 080

O
D

工﹄
LJ

O
．

 
 
 
 
 
 

…

0

1
1

9
曰

6 400 3 480 4 930

1 000 9 600 5 220 7 390

注：工作电压大于630 V，材料组 ，，要求CTI>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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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06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工作电压│        3级污染                                                         │

│（有效值│ 设备类别（过电压类别）11                                                │

│或直流）├────┬───────────────┬───────────────┤

│  高至  │电气间隙│ 爬电距离                      │试验电压                      │

│    V   │    mm  │    mrn                       │    V                         │

│        │        │材 料 组 别                      │                              │

│        │        │      1 │      I │      l   │ 冲 击 峰 值   │ 有 效 值   │ 直 流 或   │

│        │        │IRC> 600│ IRC>400 │  （见注）│ 1. 2/50 ps│ 50/60 Hz│ 50/60 Hz│

│        │        │        │        │IRC> 100  │          │  1 min │  峰值  │

│        │        │        │        │          │          │        │  1 min │

│  50    │ 0.8     │ 3.0     │ 3.4     │ 3.8       │1 280     │  700   │  990   │

│  100   │ 1.4     │ 3.6     │ 4.0     │ 4.4       │2 400     │ 1 310   │ 1 850   │

│150     │ 2.9     │ 4.0     │ 4.4     │ 5.0       │4 000     │ 2 180   │ 3 080   │

│300     │ 5.9     │ 7.6     │ 8.4     │ 9.4       │6 400     │ 3 480   │ 4 930   │

│600     │ 10.6    │ 15.2    │ 17.2    │ 19.0      │ 9 600     │ 5 220   │ 7 390   │

│1 000   │ 14.9    │ 25.0    │ 28.0    │ 32.0      │12 800    │ 6 970   │ 9 850   │

│注：工作电压大于630 V，材料组Y．要求CTI>175,                                      │

表D107 爬电距离

│    工作电压    │ 爬电距离                          │

│（有效值或直流）│    mm                            │

│      高至      ├─────────────────┤

│        V       │ 3级 污 染                            │

│                │材 料 组 别                          │

│                │      I │      I │ Ia/Ib（见 注 ） │

│                │IRC>600 │ IRC>400 │  IRC> 600    │

│  10            │  1     │  1     │  1           │

│12.5            │ 1.05    │ 1.05    │ 1.05          │

│  16            │ 1.1     │ 1. 1    │ 1. 1          │

│  20            │ 1.2     │ 1.2     │ 1.2           │

│  25            │ 1.25    │ 1.25    │ 1.25          │

│  32            │ 1.3     │ 1.3     │ 1.3           │

│  40            │ 1.4     │ 1.6     │ 1.8           │

│  50            │ 1.5     │ 1.7     │ 1.9           │

│  63            │ 1.6     │ 1.8     │  2           │

│  80            │ 1.7     │ 1. 9    │ 2.1           │

│100             │ 1.8     │ 2.0     │ 2.2           │

│125             │ 1. 9    │ 2.1     │ 2.4           │

│160             │  2     │ 2.2     │ 2.5           │

│200             │ 2.5     │ 2.8     │ 3.2           │

│250             │ 3.2     │ 3.6     │  4           │

│320             │  4     │ 4.5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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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07（完）

│  工作电压      │ 爬电距离                          │

│（有效值或直流）│    mm                            │

│      高至      ├─────────────────┤

│        V       │ 3级 污 染                            │

│                │材 料 组 别                          │

│                │      I │      I │ ，a/Ib（见 注 ）│

│                │IRC>600 │ IRC>400 │  IRC> 600    │

│  400           │  5     │ 5.6     │ 6.3           │

│  500           │ 6.3     │ 7.1     │  8           │

│  630           │  8     │  9     │  10          │

│  800           │  10    │ 11      │ 12.5          │

│1 000           │ 12.5    │ 14      │  16          │

│1 250           │  16    │ 18      │  20          │

│1 600           │  20    │ 22      │  25          │

│2 000           │  25    │ 28      │  32          │

│2 500           │  32    │ 36      │  40          │

│3 200           │  40    │ 45      │  50          │

│4 000           │  50    │ 56      │  63          │

│5 000           │  63    │ 71      │  80          │

│6 300           │  80    │ 90      │ 100           │

│8 000           │ 100     │ 110     │ 125           │

│10 000          │ 125     │ 140     │ 160           │

│注：工作电压大于630 V，材料组H，要求CTI）175.       │


